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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有关媒体质疑的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

任。 

 
一、传闻简述 

近期，有关媒体对公司招股说明书和 2007 年度报告中的有关应交税费数据提

出疑问，其原文内容部分抄录如下： 

“该公司引起笔者关注是巨额的欠税，06 年度欠税余额高达 1 亿元，而当年

支付的税费也只有 1 亿元，如果你将上年的应交税费余额加上本年的所得费用，

则好会等于本年的应交税费余额，根据 07 年报附注披露，该司 06 年末欠企业所

得税 8864 万元，截止 07 年末仍欠企业所得税 8247 万元，笔者怀疑该公司ＩＰＯ

年度严重偷漏企业所得税，当然这是初步分析，还需要其它证据佐证。” 

 

二、针对有关媒体质疑公司存在偷漏税的报道，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高度重

视，责成相关部门对公司上市前三年和上市当年度缴纳各种税费的情况及是否存

在偷漏税的行为进行了认真的自查，保荐机构对此也组织进行了专门的核查。 

 

三、关于公司应交税费余额较大的情况，公司已在首次公开发行招股说明书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和披露，公司不存在偷漏税情况。 

 

四、为了进一步方便投资者了解情况，公司特进行如下澄清声明： 

1、公司多年来秉承“合法经营、诚信纳税”的宗旨，每期均依法进行纳税申

报，公司纳税申报及税款缴纳情况已经审计机构和税务机关核查，公司连续被湖



 

南省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评定为 A 级纳税诚信单位，不存在媒体所报道的偷

漏税行为。 

2、关于公司 2006 年末和 2007 年末应交税费余额较大的原因，一是因为企业

所得税的纳税申报与实际缴纳税款存在时点差异造成的；二是由于公司近几年金

锑钨产销量增加较快，销售价格大幅提高，公司及子公司应税所得及应纳所得税

额大幅增长。 

 

五、保荐机构对有关传闻出具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中信证券经认真核查后认为：在申报报告期间及 IPO 年度，辰州矿

业公司执行的税种、税率、享受的税收优惠符合现行税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公司按照主管税务机关的要求申报和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媒体报道

所指偷漏企业所得税的情形。 

 

本公司郑重提醒投资者，本公司的信息披露指定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本公司

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报刊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八年六月二十七日 


